茶委乡振组发〔2023〕17号
中共茶陵茶陵县委茶陵县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

关于印发《茶陵县2023年度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及实施项目调整方案》的通知

各县直有关单位：

现将《茶陵县2023年度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及实施项目调整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中共茶陵县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

2023年8月30日

茶陵县2023年度统筹整合使用财政

涉农资金及实施项目调整方案

为了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财政涉农资金使用效益，集中财力实施乡村振兴，现根据湘政办发〔2016〕53号、财农〔2019〕7号、湘扶办联〔2020〕2号、湘财农〔2021〕10号、湘财农〔2021〕18号、财农〔2021〕22号、财农〔2022〕14号等文件精神和我县工作实际，特制订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保持过渡期财政支持政策总体稳定，积极适应巩固衔接工作形势的发展变化，更多依靠发展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进一步优化资金使用结构，突出资金支持重点，创新资金使用方式，强化资金项目管理，切实提升资金使用效益，为巩固好脱贫攻坚成果，衔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二、统筹范围

统筹使用的资金范围包括中央、省级资金、市级安排用于农业生产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乡村振兴战略以及非农项目、到村到户的财政性资金。具体统筹整合资金包括：湘财农〔2021〕18号文件规定中央层面16项、省级层面14项相关的项目，市级财政下达用于乡村振兴战略的项目资金，县级财政安排的年度乡村振兴资金等。

三、调整的项目和资金

（一）调减的项目资金1965万元。

1、调减乡村振兴局其他乡村振兴产业发展项目1698万元，幸福屋场创建60万元；

2、调减林业局油茶产业奖补80万元；

3、调减水利局农村安全饮水项目97万元；

4、调减城管局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奖补项目30万元。

（二）调增的项目资金390万元。

1、调增农业农村局特色农产品产业发展项目100万元；

2、调增乡村振兴局县级小额信贷贴息40万元，雨露计划80万元；

3、调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帮扶车间稳岗补贴和场地补贴70万元；

4、调增两叶中心茶产业发展奖补20万元；

5、调增水利局农村应急小水利项目维护50万元；

6、调增云阳国有林场提质改造项目30万元。
四、统筹资金规模和投向

2023年调整后方案总额15025万元，主要是产业发展项目4384万元，巩固三保障成果620万元，就业项目450万元，乡村建设行动9571万元。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使用工作在县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统一领导下，由县涉农资金整合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汇总、筛选县直部门、乡镇（街道）报送的项目，提出资金安排建议，经县政府常务会议研究，报县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确定。县直各相关单位、各乡镇（街道）作为项目管理或实施主体，要成立专门工作班子，明确专人负责，制定年度项目实施计划，抓好项目的组织实施和资金的有效使用，形成政府主导、部门联动、各负其责、上下齐抓的良好工作局面。

（二）健全管理机制。一是统筹机制。按照“多个渠道引水、一个池子蓄水，一个龙头放水”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要求，对属于统筹范围的资金，由财政部门归集管理，严禁相关部门未经批准先期确定项目实施。二是运行机制。统筹整合资金用于扶贫项目、乡村振兴战略项目必须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建立健全公开透明的运行机制。项目运作要覆盖项目申报审核、项目建设招投标（政府采购）、项目竣工验收、国库集中支付、项目绩效评价等全过程。三是管理机制。财政部门设立涉农整合资金结算专户，对统筹整合的资金实行专人、专账管理。各乡镇（街道）和村级财务代理中心对统筹整合资金和其他应归类为扶贫、乡村振兴项目的资金要设立专账或专科目核算。

（三）明确工作职责。为确保财政涉农资金使用工作顺利开展，发挥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各级各部门要加强协调配合，落实工作责任。财政部门牵头制定年度资金整合使用方案，负责资金的归集、管理、拨付；发改局、乡村振兴局等部门牵头各乡镇（街道）、县直涉农部门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实际编制、调整乡村振兴项目库；审计部门负责对乡村振兴项目和资金使用情况的审计；项目管理单位负责对乡村振兴项目执行的绩效评价。各乡镇（街道）负责辖区内行政村实施项目申报的汇总审核，对项目实施的全过程进行管理监督。各相关部门根据自身职责负责项目的施工、管理，定期向乡镇（街道）反馈项目实施情况。各级各部门要加强与乡村振兴部门的对接，及时做好监测户信息比对工作，确保资金精准使用。

（四）强化资金监管。严格落实财经法律法规和《茶陵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切实加强乡村振兴资金监管。强化内部控制，使用财政涉农整合资金的县直单位、乡镇（街道）要按照权责对等原则，对项目资金使用制定内控制度，规范流程，突出抓好村级组织实施的乡村振兴项目和资金的监督。强化公开公示，全面推进公开公示制度，县涉农资金使用年度方案、相关管理制度在县政府门户网站公开，各乡镇（街道）、行政村对辖区内乡村振兴项目申报、资金分配、资金来源、用途和实施结果等情况在政务公开栏或村民主要活动场所予以公告、公示，时间不少于10个工作日，并留存影像资料备查。充分运用“互联网+监督”平台，及时更新信息，全方位接受社会监督。强化检查监督，乡村振兴、财政、经管等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加强对乡村振兴资金、乡村振兴战略项目实施资金使用的日常监管，审计部门要将资金使用情况作为年度审计的重要内容，实施审计监督，各乡镇（街道）要加强对村级组织实施的项目经常性检查，及时发现、纠正、处理资金使用中的违纪违规问题。对在资金整合中挤占、挪用或不按规定使用项目资金，擅自调整、变更项目实施地点和建设内容，项目实施进度滞后的将通报批评并责令整改。对违纪违规的，严肃问责，依法追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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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陵县2023年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实施

项目资金来源表





    单位：万元
	序号
	财政资金名称
	年初

计划数
	年中

调整数
	备注

	合计
	16600
	15025
	

	一
	中央财政小计
	11158
	10228
	

	1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8390
	6156
	

	2
	水利发展资金
	974
	974
	

	3
	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支持高标准农田建设、耕地质量提升部分）
	1794
	3098
	

	二
	省级财政资金小计
	4112
	3347
	

	1
	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1890
	1680
	

	2
	农田建设专项
	2222
	1067
	

	3
	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村级运转及运行维护资金除外）
	
	539
	

	4
	旅游发展专项资金（支持乡村旅游建设部分）
	
	61
	

	三
	市级财政资金小计
	100
	
	

	1
	财政扶贫专项资金
	100
	
	

	四
	县级财政资金小计
	1230
	1450
	

	1
	上年结转结余资金
	
	300
	

	2
	县本级资金
	1230
	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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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陵县2023年度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及实施项目汇总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筹资方式及安排

	
	主管部门
	年初安排     资金额
	年中调整            资金额
	方案总额

	
	
	
	
	

	产业发展
	农业农村局
	2606
	100
	2706

	
	乡村振兴局
	2498
	-1798
	700

	
	经管站
	350
	
	350

	
	林业局
	595
	-80
	515

	
	两叶中心
	93
	20
	113

	一、产业发展项目小计
	6142
	-1758
	4384

	住房保障项目
	住建局
	40
	
	40

	雨露计划
	乡村振兴局
	500
	80
	580

	二、巩固三保障成果小计
	540
	80
	620

	就业项目
	乡村振兴局
	380
	
	380

	就业项目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70
	70

	三、就业项目小计
	380
	70
	450

	乡村建设行动项目
	农业农村局（含人居环境整治办）
	2600
	
	2600

	
	乡村振兴局
	1204
	80
	1284

	
	水利局
	3766
	-47
	3719

	
	城管局
	1324
	-30
	1294

	
	交通事务中心
	644
	
	644

	
	云阳国有林场
	
	30
	30

	四、乡村建设行动项目小计
	9538
	33
	9571

	合计
	16600
	-1575
	15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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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陵县2023年度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及实施项目计划调整汇总表

	序号
	项目类别
	项目个数
	增加
	减少

	
	
	
	项目预算总投资（万元）
	其中
	项目预算总投资

（万元）
	其中

	
	
	
	
	财政衔接资金（万元）
	其他资金（万元）
	
	财政衔接资金（万元）
	其他资金

（万元）

	
	总计
	
	150
	150
	0
	1698
	1698
	

	1
	就业项目
	1
	70
	70
	0
	
	
	

	2
	乡村建设行动项目
	2
	80
	80
	
	
	
	

	3
	产业发展项目
	1
	
	
	
	1698
	1698
	


备注：该表仅反映整体变更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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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陵县2022年度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及实施项目计划调整申报表（增加）
	序号
	项目

类别
	项目

名称
	建设

性质
	实施

地点
	时间进度
	责任

单位
	补助标准
	建设内容及规模
	项目预算

总投资 （ 万元）
	其中
	受益

对象
	绩效目标

	
	
	
	
	
	计划开工时间
	计划完工时间
	
	
	
	
	财政衔接资金（万元）
	其他资金 （万元）
	
	

	
	人社局就业项目小计
	
	
	
	
	
	
	70
	70
	
	
	

	1
	就业

项目
	就业帮扶车间稳岗补贴和场地补贴
	新建
	全县
	2023.1
	2023.12
	人社局
	稳岗补贴2000/人，场地补贴根据场地面积分三个档次给予补贴，分别是1万元、1.5万元、2万元。
	对全县符合条件的就业帮扶车间给予稳岗补贴和场地补贴
	70
	70
	
	就业帮扶车间
	鼓励就业帮扶车间稳定脱贫劳动力就业，确保全县就业帮扶车间吸纳脱贫劳动人口就业人数不低于2022年的297人、确保2023年全县在岗就业帮扶车间不低于30家

	
	水利局乡村建设行动项目小计
	
	
	
	
	
	
	50
	50
	
	
	

	1
	乡村建设

行动
	农村应急小水利项目维护
	续建
	各乡镇（街道）办事处
	2023.9 
	2023.12
	水利局
	3万-10万元/处
	各乡镇排灌渠、小山塘、水渠的加固维修、硬化修复和清淤扫障
	50
	50
	
	各村村民
	工程建成后，解决界首镇、桃坑乡、湖口镇等16个乡镇办事处，提升不少于2千人的饮水问题，提升不少于2万亩的农田灌溉问题

	
	云阳国有林场乡村建设行动项目小计
	
	
	
	
	
	
	30
	30
	
	
	

	1
	乡村建设
行动
	国有林场提质改造项目
	新建
	云阳分场一工区
	2023.1
	2023.10
	茶陵县云阳国有林场
	600元/亩，森林抚育100元/亩
	迹地更新429亩，新栽木荷、杜英、红枫、湿地松，当年完成抚育420亩。
	30
	30
	
	茶陵县云阳国有林场
	迹地更新429亩，新栽木荷、杜英、红枫、湿地松，当年完成抚育420亩。森林资源蓄积量增长1600立方米，提高森林覆盖率，改善水土流失，持续发挥生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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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陵县2022年度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及实施项目调整后明细表（产业项目）

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类别
	项目

名称
	建设性质
	实施

地点
	时间进度
	责任单位
	补助标准
	建设内容及规模
	项目预算总投资 （ 万元）
	其中
	受益对象
	绩效目标

	
	
	
	
	
	计划开工时间
	计划完工时间
	
	
	
	
	财政衔接资金（万元）
	其他资金 （万元）
	
	

	
	产业发展项目合计
	
	
	
	
	
	
	
	4384
	4384
	0
	
	

	一
	农业农村局产业发展项目小计
	
	
	
	
	
	
	
	2706
	2706
	0
	
	

	1
	产业发展项目
	特色农产品产业发展项目
	新建
	全县范围内
	2023.1
	2023.12
	农业农村局
	1.新建脐橙园第一年奖补600元/亩/年，第二、第三年奖补200元/亩/年，品质提升300万元/年。2.香菇1元/棒；黑木耳1元/棒；其他菌类0.5元/棒。羊肚菌3500元/亩。3、大蒜200元/亩.生姜、白芷400元/亩。
	1、全县生产食用菌420万棒、羊肚菌55亩。2、新开发脐橙基地500亩；巩固2020—2021年开发脐橙基地296.2亩；综合防治柑橘黄龙病；脐橙提质增效建设。3、鼓励农户规模种植“茶陵三宝”；开展脱毒茶陵大蒜扩繁工作；鼓励“茶陵三宝”精深加工。4、新型农业主体有机肥补助。
	686
	686
	
	产业种植地所在乡镇村民
	1、全县2023年种植食用菌420万棒，羊肚菌55 亩.引导全县食用菌产业健康有序发展，进一步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加快发展乡村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预计受益群众 3000 余人，其中脱贫户300人，预计人均增收 2000 元；2、鼓励农户种植“茶陵三宝”传统品种，挖掘本地品种特性，引导精深加工，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繁育大蒜种子不少于10万瓣；3、确保脐橙种植作物成活率不低于85%，促进脐橙产业提质增效。

	2
	产业发展项目
	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项目
	续建
	全县范围内
	2023.2
	2023.12
	农业农村局
	按省厅文件，预冷库640元/立方米、高温库280元/立方米、通风库76.8元/立方米
	全县完成70个主体建设，对2020年2021年冷库地面、门、线路进行整改，冷链周转箱5万个、冷链车10台等冷链配套设施，推动完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田头市场冷库建设与运营，实现鲜活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能力明显提升，产后损失率显著下降；商品化处理能力普遍提升，产品附加值大幅增长；冷藏保鲜信息化与品牌化水平全面提升，产销对接更加顺畅；主体服务带动能力明显增强；“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能力大幅提升。
	1720
	1720
	
	产业所在乡镇村民
	1、完成70个绩效任务，对2020年2021年冷库地面、门、线路进行整改；2、冷链周转箱5万个、冷链车10台等冷链配套设施；3、建立冷链物联网平台建设

	3
	产业发展项目
	产业帮扶项目
	新建
	全县范围内
	2023.2
	2023.12
	农业农村局
	500元/人/年
	通过部分主体带动，财政资金帮扶等措施帮扶脱贫户（监测户）1782人及实际困难的脱贫户约218人，保底收益500元/人/年
	300
	300
	0
	产业所在乡镇村民
	人均增收 500-2000 元。

	二
	乡村振兴局产业发展项目小计
	
	
	
	
	
	
	
	700
	700
	0
	
	

	1
	产业发展项目
	县级小额信贷贴息
	新建
	全县
	2023.1
	2023.12
	乡村振兴局
	年利率4.35或4.75两种
	小额信贷余额14252.91万元
	540
	540
	
	17个乡镇（街道）村民
	为全县脱贫户500余人小额信贷提供贷款贴息，免利息。

	2
	产业发展项目
	庭院经济
	新建
	高陇镇龙匣村
	2023. 9
	2023.12
	乡村振兴局
	最高不超过2000/户
	牛、猪、鸡、鸭、鹅育苗及设施等
	5
	5
	
	建档立卡、监测户
	稳定脱贫户监测户收入

	3
	产业发展项目
	三华村菌棒生产厂房建设及示范基地基础设施
	新建
	思聪街道三华村华隆10-11组
	2023 .7 
	2023.12
	乡村振兴局
	4.9万/亩
	产业培育基地20.4亩。“三通一平”林地报批立项、测绘等。
	100
	100
	
	三华村组民1216户受益
	香菇种植150万棒以上，壮大村集体经济收入每年20万元

	4
	产业发展项目
	烤烟房建设工程
	新建
	枣市镇侯泉村
	2023 .10
	2023.12
	乡村振兴局
	10万元/间
	砖混、房内机械设备等；

烤房4间
	40
	40
	
	种养户、村集体、村民
	新增烤烟房4间，烤烟种植面积300亩，村民增收、村集体经济增收4万/年

	5
	产业发展项目
	中药材种植
	新建
	枣市镇侯泉村
	2023 .7 
	2023.12
	乡村振兴局
	285元/亩
	土地流转及开荒、种子、肥料、基础设施等，面积350亩
	10
	10
	
	企业、村集体、村民
	中药材种植面积350亩，村集体经济增收1.6万/年

	6
	产业发展项目
	庭院经济
	新建
	枣市镇侯泉村
	2023 .10
	2023.12
	乡村振兴局
	1000-2000元/户
	牛、猪、鸡、鸭、鹅育苗及设施等
	5
	5
	
	建档立卡、监测户、边缘户
	饲养鸡、鸭、鹅、牛、猪等2000只以上，带动脱贫户9户

	三
	经管站产业发展项目小计
	
	
	
	
	
	
	
	350
	350
	0
	
	

	1
	产业发展项目
	2022年中央扶持壮大村集体经济项目
	新建
	思聪街道三华村、湖口镇白露村、秩堂镇皇图村、秩堂镇龙江村、界首镇界市村、严塘镇尧水村、思聪街道龙溪村
	2023.1
	2023.11
	经管站
	50万元/村
	7个村发展产业项目，带动村民致富
	350
	350
	
	7个村集体
	各项目实施村集体经济收入增加5%以上

	四
	林业局产业发展项目小计
	
	
	
	
	
	
	
	515
	515
	0
	
	

	1
	产业发展项目
	楠竹低产林改造
	新建
	桃坑、火田、严塘、秩堂、高陇等乡镇
	2023.4
	2023.12.
	林业局
	楠竹林道1.8万元/公里、楠竹抚育60元/亩
	楠竹抚育1万亩、楠竹林道建设100公里
	200
	200
	
	务工农户及楠竹种植农户
	新修楠竹林道不少于100公里，楠竹抚育不少于1万亩，确保工程验收合格率100%

	2
	产业发展项目
	油茶产业奖补
	新建、续建
	各乡镇
	2023.5
	2023.11
	林业局
	新造抚育150元/亩；油茶更新改造400元/亩。
	新造抚育15666.5亩；油茶低产林改造2100亩
	315
	315
	0
	油茶经营主体、务工农户及油茶种植农户
	新造林第三、四年补助面积15666.5亩；油茶低产林更新改造项目2100亩（南岭山地油茶更新改造项目配套资金），确保质量合格率100%

	五
	两叶中心产业发展项目小计
	
	
	
	
	
	
	
	113
	113
	0
	
	

	1
	产业发展项目
	茶产业发展奖补
	续建
	各乡镇
	2023.1
	2023.12
	两叶中心
	新建标准茶园面积在5亩以上的补贴1600元/亩，三年内新建标准茶园面积2000亩以上的，配套好高标准茶叶加工厂，补助标准2000元/亩，对老茶园低产改造，改造面积在50亩以上的给予200元/亩的补贴，海拔400米以上的高山茶，补助标准3000元/亩
	1、新造茶园600亩；巩固已造茶园1254.4亩；2、茶产业发展提质改造奖补
	113
	113
	
	茶叶经营主体、务工农户
	巩固已造茶园1254.4亩，确保验收合格率100%


附件6         

茶陵县2023年度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及实施项目调整后明细表（巩固三保障成果）

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建设性质
	实施地点
	时间进度
	责任单位
	补助标准
	建设内容及规模
	项目预算总投资 （ 万元）
	其中
	受益对象
	绩效目标

	
	
	
	
	
	计划开工时间
	计划完工时间
	
	
	
	
	财政衔接资金（万元）
	其他资金 （万元）
	
	

	
	巩固三保障成果项目合计
	
	
	
	
	
	
	
	620
	620
	0
	
	

	一
	住建局巩固三保障成果项目小计
	
	
	
	
	
	
	
	40
	40
	0
	
	

	1
	巩固三保障成果
	住房保障项目
	新建、恢复
	乡镇、街道
	2023年4月
	2023年11月底
	住建局
	建新4万元/户，修缮3万元/户以内
	建新、修缮加固
	40
	40
	0
	住房困难监测户、特殊困难户
	确保住房困难监测户、特殊困难户住房安全有保障

	二
	乡村振兴局巩固三保障成果项目小计
	
	
	
	
	
	
	
	580
	580
	0
	
	

	1
	巩固三保障成果
	雨露计划
	新建
	全县
	2023.1
	2023.12
	乡村振兴局
	1500元/人/学期
	对中高职学生进行教育补助
	580
	580
	
	17个乡镇（街道）村民
	对中高职学生进行教育补贴项目，脱贫户（含监测户）。


附件7       

茶陵县2023年度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及实施项目调整后明细表（就业项目）

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类别
	项目

名称
	建设性质
	实施

地点
	时间进度
	责任单位
	补助标准
	建设内容及规模
	项目预算

总投资 （ 万元）
	其中
	受益对象
	绩效目标

	
	
	
	
	
	计划开工时间
	计划完工时间
	
	
	
	
	财政衔接资金（万元）
	其他资金 （万元）
	
	

	
	就业项目合计
	
	
	
	
	
	
	
	450
	450
	0
	
	

	一
	乡村振兴局就业项目小计
	
	
	
	
	
	
	
	380
	380
	
	
	

	1
	就业项目
	乡村振兴致富带头人培训（省级）
	新建
	全县
	2023.1
	2023.12
	乡村

振兴局
	440元/人/天
	种养大户、集体经济负责人、农民合作社负责人、家庭农场经营者、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农业经理人、村支两委干部、乡村振兴帮扶工作队、帮扶干部、助力乡村振兴社会人士等人员培训
	60
	60
	
	17个乡镇（街道）村民
	加强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建设，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2
	就业项目
	监测对象、脱贫户转移就业一次性交通补助
	新建
	全县
	2023.1
	2023.12
	乡村

振兴局
	县外省内100元/人/年，省外200元/人/年
	本县建档立卡农村脱贫家庭和防止返贫监测户中在法定劳动年龄内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员，即男性16-60周岁，女性16-55周岁。自行乘用交通工具跨区域（包括跨省、跨市州、跨区县）外出务工和创业的人员。
	320
	320
	
	17个乡镇（街道）村民
	为鼓励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愿望的建档立卡农村脱贫劳动力（含监测户，下同）实现转移就业，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二
	人社局就业项目小计
	
	
	
	
	
	
	
	70
	70
	
	
	

	3
	就业项目
	就业帮扶车间稳岗补贴和场地补贴
	新建
	全县
	2023.1
	2023.12
	人社局
	稳岗补贴2000/人，场地补贴根据场地面积分三个档次给予补贴，分别是1万元、1.5万元、2万元。
	对全县符合条件的就业帮扶车间给予稳岗补贴和场地补贴
	70
	70
	
	就业帮扶车间
	鼓励就业帮扶车间稳定脱贫劳动力就业，确保全县就业帮扶车间吸纳脱贫劳动人口就业人数不低于2022年的297人、确保2023年全县在岗就业帮扶车间不低于30家


附件8        

茶陵县2023年度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及实施项目调整后明细表（乡村建设行动项目）

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类别
	项目

名称
	建设

性质
	实施

地点
	时间进度
	责任

单位
	补助标准
	建设内容及规模
	项目预算总投资

（ 万元）
	其中
	受益对象
	绩效目标

	
	
	
	
	
	计划开工时间
	计划完工时间
	
	
	
	
	财政衔接资金（万元）
	其他资金 （万元）
	
	

	
	乡村建设

行动项目合计
	
	
	
	
	
	
	
	9571
	9571
	0
	
	

	一
	农业农村局乡村建设行动项目小计
	
	
	
	
	
	
	
	2600
	2600
	0
	
	

	1
	乡村建设行动
	茶陵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新建及改造提升
	秩堂镇、高陇镇等
	2023.4
	2024.3
	农业

农村局
	建设标准1600元/亩
	建设高标准农田2.51万亩，其中新建面积1.51万亩，改造提升1万亩，包括高效节水灌溉0.1万亩。
	2000
	2000
	
	受益群众45000人
	新建高标准农田1.51万亩，改造提升1万亩，包括高效节水灌溉0.1万亩；耕地质量等级提升0.5；受益脱贫（监测） 人口数大于等于2000人

	2
	乡村建设

行动
	“三清三小”秀美庭院提质工程项目
	奖补新建
	17个乡镇（街道）的17个村
	2023年3月
	2023.12
	农业农村局
	2500元/户
	采取以奖代补的方式，完成2000户“三清三小”秀美庭院创建任务
	500
	500
	0
	直接受益2000户，间接受益超过5万人
	通过创建示范引领，推动农村村容村貌、乡风文明、乡村治理的显著改善和整体提升

	3
	乡村建设

行动
	2023年县级美丽乡村建设
	新建
	在全县16个乡镇街道遴选10个村庄
	2023.1
	2023.11
	农业

农村局
	10万元/村
	采取县、镇（乡）、村三级联创的方式，2023年创建10个县级美丽乡村示范村
	100
	100
	0
	各项目村民
	建成县级美丽乡村示范村不大于10个，新农村美丽乡村建设受益脱贫户达500余户，并对保护农村环境、改善农村面貌、促进农民增收等方面产生了明显的社会效益。

	二
	乡村振兴局乡村建设行动项目小计
	
	
	
	
	
	
	
	1284
	1284
	0
	
	

	1
	乡村建设行动
	农村改厕项目
	新建
	全县
	2023.1
	2023.12
	乡村

振兴局
	公厕包括上级补助10万元/个，户厕包括上级补助（加化粪池设备）三格式1700/户、四格式2000/户。
	2021年完成改（新）建户厕3480座，2022年完成改（新）建户厕6000座、公厕6座，2023年全县完成改（新）建户厕500户、公厕3座
	864
	864
	
	17个乡镇（街道）村民
	通过改厕工程建设，拉动当地社会投资，增加农民工收入。通过改厕农户的示范带动，促进农民养成良好卫生习惯，有利于乡风文明建设。改厕项目的实施，减少了生活污水直排，促进了小菜园、小果园绿色循环农业发展，进一步保护了农业农村生态环境。

	2
	乡村建设行动
	幸福屋场创建
	新建
	全县
	2023.1
	2023.12
	乡村

振兴局
	20万元/个
	在全县14个乡镇（街道）、办事处选址创建14个幸福屋场，主要进行基础设施完善，村容村貌和人居环境改善，管理服务水平提升。
	280
	280
	
	15个乡镇（街道）村民
	为农民群众打造宜居宜业和美家园，使乡村环境更加整洁、设施更加齐全、邻里更加和睦、治理更加有效，大幅提升乡村宜居宜业水平，增强农民群众福祉。

	3
	乡村建设

行动
	龙匣村 2023-2028 年村庄规划
	新建
	高陇镇龙匣村
	2023.8
	2023.12
	乡村

振兴局
	10万/个
	根据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村庄规划工作 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意见》文件要求，结合龙匣村得天独厚的人文资源和自然环境优势，组织专业人员开展技术指导的村庄规划编制工作，找准龙匣村振兴发展定位，制定和完善龙匣村村庄规划（2023-2028 年），并对龙匣村 2023-2025 年期间内所实施的乡村振兴项目进行景观设计，出具简易施工设计图纸。

	10
	10
	
	龙匣村全体村民
	实现村庄规划管理依据全覆盖。

	4
	乡村建设行动
	村组人居环境附属设施
	新建
	高陇镇龙匣村
	2023.9
	2023.12
	乡村振兴局
	500-1900元/盏
	加装村组道路太阳能路灯 100 盏
和维修损坏路灯
	19
	19
	
	龙匣村全体村民
	以完善基础设施为重点工作，不断增强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牢牢把握研学旅行的发展定位，统筹抓好配套设施建设，为乡村振兴奠定坚实基础，年带动研学游人次1000人次，旅游增收30万元。

	5
	乡村建设行动
	东阳旅游公路改造升级工程
	改建
	高陇镇龙匣村
	2023.9
	2023.12
	乡村

振兴局
	30万元/公里
	对村内 1 公里东阳旅游公路进行改造升级，整修绿化带，栽种桂花树，加装绿化带护栏。并设置道路减速带和地坪灯。
	28
	28
	
	龙匣村全体村民
	以完善基础设施为重点工作，不断增强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牢牢把握研学旅行的发展定位，统筹抓好配套设施建设，为乡村振兴奠定坚实基础，年带动研学游人次1000人次，旅游增收30万元。

	6
	乡村建设行动
	乡村振兴帮扶车间
	新建
	高陇镇龙匣村
	2023.9
	2023.12
	乡村振兴局
	400元/平方米
	占地1000平方米钢架结构帮扶车间及配套水电路等附属基础设施建设
	38
	38
	
	龙匣村全体村民
	对接合适的企业和项目，来村建设帮扶车间，扩大脱贫群众和村民就业面，解决50人左右劳动力就业，增加村民和村集体经济年收入160万元。

	7
	乡村建设行动
	人居环境提升
	改建
	枣市镇侯泉村
	2023.1
	2023.12
	乡村振兴局
	500-1900元/盏
	新装50盏、改装250盏、维修20盏太阳能路灯
	45
	45
	
	全村村民
	方便3142名村民出行，太阳能路灯新装、改装、维修320盏。

	三
	水利局乡村建设行动项目小计
	
	
	
	
	
	
	
	3719
	3719
	0
	
	

	1
	乡村建设

行动
	茶水茶陵县治理工程

（湖南省茶陵县茶水白鹤洲至田湖村段河道治理工程）
	新建
	茶陵县高陇、秩堂镇境内
	2023.3
	2023.12
	水利局
	77.72万元/公里
	综合治理河道长度为22.98km，格宾挡墙护岸11.573km、浆砌石挡墙护岸1.353km、格宾护脚+雷诺护坡13.345km、混凝土护脚+联锁块护坡3.894km、干砌石护岸0.46km、河道清淤1.239km、河道清障0.611km，河坝重建3处，新建下河踏步50处，埋设排水涵管59处。
	1786
	1786
	
	高陇、秩堂镇部分村民
	项目实施后，可提高河道岸线的防洪抗冲能力，减轻洪涝灾害对人民生命财产的威胁，美化乡村环境。

	2
	乡村建设行动
	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项目
	新建
	茶陵县高陇、下东等9个乡镇（街道）
	2023.3
	2023.12
	水利局
	87.55万元/座
	11座水库大坝、溢洪道、放水设施改造
	963
	963
	
	高陇、下东等9个乡镇（街道）部分村民
	水库除险加固后，可消除水库安全隐患，确保水库正常运行，同时增加灌溉效益和养殖效益。

	3
	乡村建设行动
	小型水库管理体制改革样板县创建
	新建
	各乡镇、街道
	2023.2
	2023.12
	水利局
	2.21万元/座
	对全县234座小型水库进行专业化管护
	517
	517
	
	各乡镇部分村民
	项目实施后，可提升小型水库标准化管护能力，提高小型水库的防洪效能，减轻洪涝灾害对库区下游人民生命财产的威胁。

	4
	乡村建设行动
	农村安全饮水项目
	维护养护
	枣市、洣江、严塘、舲舫等13个乡镇
	2023.2
	2023.12
	水利局
	0.033万元/人
	老旧管道改造、完善制水、检测设施设备及水厂的日常维修管护等
	403
	403
	
	枣市、洣江、严塘、舲舫等13个乡镇的村民
	工程建成后，解决枣市、洣江、严塘、舲舫等13个乡镇办事处，提升1.5万多人的安全饮水问题。

	5
	乡村建设
行动
	农村应急小水利项目维护
	续建
	各乡镇（街道）办事处
	2023 年 9 月
	2023 年 12 月
	水利局
	3万-10万元/处
	各乡镇排灌渠、小山塘、水渠的加固维修、硬化修复和清淤扫障
	50
	50
	
	各村村民
	工程建成后，解决界首镇、桃坑乡、湖口镇等16个乡镇办事处，提升不少于2千人的饮水问题，提升不少于2万亩的农田灌溉问题

	四
	城管局乡村建设行动项目

小计
	
	
	
	
	
	
	
	1294
	1294
	0
	
	

	1
	乡村建设行动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奖补项目
	续建
	各乡镇（街道）办事处（除云阳街道和汉背办事处外）
	2023.1
	2023.12
	城管局
	垃圾分类奖补：215个村，分别给予5、3、1万奖补；分类推进村：3万-5万奖补
	推进各行政村垃圾分类工作
	694
	694
	
	农村居民
	加大宣传力度，推动落实垃圾分类工作，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不少于3次、推进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

	2
	乡村建设行动
	农村生活垃圾清运项目
	续建
	各乡镇（街道）办事处
	2023.1
	2023.12
	城管局
	100吨/天*136元/吨*12个月
	完成各行政村生活垃圾集中转运
	600
	600
	
	农村居民
	完成全县215个村的垃圾清运任务，提升农村居住环境，减少垃圾乱扔乱倒现象

	五
	交通事务中心乡村建设行动项目小计
	
	
	
	
	
	
	
	644
	644
	
	
	

	1
	乡村建设行动
	农村道路改造项目
	新建
	茶陵县各乡镇
	2023年6月
	2023年

11月
	交通事务中心
	水泥路换板145元/平方；挡土墙砌筑500元/立方；标线99元/平方；标牌1100元/平方；道口桩210元/根；安防300元/米
	路面换板面积24500平方米；挡土墙砌筑1549立方米；安防2500米；标志牌600块；标线3200平方米；道口桩1900根
	644
	644
	
	道路经过沿线村居民
	脱贫村内道路硬化里程大于12.88公里，项目（工程） 验收合格率100%，受益脱贫（监测） 人口数大于等于4000人

	六
	云阳国有林场乡村建设行动项目小计
	
	
	
	
	
	
	
	30
	30
	
	
	

	1
	乡村建设
行动
	国有林场提质改造项目
	新建
	云阳分场一工区
	2023.1
	2023.10
	茶陵县云阳国有林场
	600元/亩，森林抚育100元/亩
	迹地更新429亩，新栽木荷、杜英、红枫、湿地松，当年完成抚育420亩。
	30
	30
	
	茶陵县云阳国有林场
	迹地更新429亩，新栽木荷、杜英、红枫、湿地松，当年完成抚育420亩。森林资源蓄积量增长1600立方米，提高森林覆盖率，改善水土流失，持续发挥生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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